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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寻找“最美儿媳”活动的通知
各市（区）妇联、广播电视台、市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，促进家庭幸福，共建和谐社会，为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氛围。市妇联、市广播电视台决定在全市联合开展泰州市“最美儿媳”评选表彰活动。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目的
“百善孝为先”，孝是家庭和谐、社会和谐的基石。通过寻找、发掘、宣传平凡家庭中那些具有无私的大爱情怀，纯朴的善良品性，孝敬公婆，婆媳关系融洽，在照顾赡养老人方面有突出感人的事迹；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睦，科学教子，妯娌、姑嫂间相互尊重，感情融洽等典型代表，放大宣传力度，扩大活动影响，积极营造尊老爱幼的正能量。
二、标准条件
“最美儿媳”条件：
1．遵纪守法，遵守公德；
2．夫妻平等，勤俭持家；
3．计划生育，尊老爱幼；
4．文明生活，积极进取；
5．睦邻友好，家庭和睦。
三、评选方式
（一）活动采取组织推荐和社会推荐相结合的方式
1．组织推荐。各市（区）妇联、各单位妇女组织择优推荐候选人，坚持创建和推荐相结合，将开展家庭美德教育和优秀家庭典型宣传贯穿活动始终，通过各种媒体，大力宣传开展活动的意义，宣传推荐的先进妇女典型，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，为活动的开展营造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。靖江、泰兴、兴化妇联至少推荐4名候选人，海陵、高港、姜堰妇联至少推荐3名候选人。
2．社会推荐。通过泰州广播电视台制作寻找“最美儿媳”活动宣传片在新闻、经济、影视频道播出，面向社会海选“最美儿媳”候选者；依托凤城泰州网站、广电报新周刊、公共信息联播网等媒体的专题平台，向社会各界发布公告，广泛征集“泰州最美儿媳”候选人，发动全社会参与推选活动，组织引导广大妇女群众和家庭广泛参与，积极推荐，达到宣传教育、引领风尚的目的。
3．推荐要求。各市（区）妇联、市直各单位和社会推荐的候选人须填写推荐表（一式3份）和先进事迹材料（1份，1500字左右），材料要求真实、感人，推荐表按要求统一从“泰州妇女网”站内公告上下载，所有材料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于2014年5月20日前报市妇联组宣部。
（二）集中宣传阶段（5月—6月）
6月上旬，活动主办单位邀请市有关部门、单位负责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组成评选活动评审小组，初步确定20名正式候选者。6月中下旬，市各新闻媒体对“最美儿媳”候选者进行集中宣传报道。泰州广播电视台组织对20名候选者进行专题采访，开辟专栏，每次对一名候选者进行多侧面、多角度、有特色的宣传报道，并通过短信、网络互动平台，对候选者事迹进行展播，发动网民进行讨论和评议，放大宣传效果，扩大活动影响。
（三）评选表彰阶段（6月底）
6月底，在广电报新周刊、“凤城泰州网”等媒体公布正式候选人名单、事迹简介和选票，由市民投票评选“十大最美儿媳”。在此基础上，征求市相关部门、单位意见，活动主办单位会商并召开专家评审会，确定最终十位当选者。
四、工作要求
1．加强组织领导，重在推动工作。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寻找“最美儿媳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进行周密部署，把活动的过程变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、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。
2．坚持面向基层，重在群众参与。活动要充分体现群众性，立足社区、企业、村镇、学校、军营、机关等基层单位，做到群众找、找群众，群众学、学群众，着重推选群众身边看得见、过得硬、学得到的先进人物，确保评选出的“最美儿媳”可敬、可信、可亲、可学。要把组织投票作为发动群众学习先进、争做先进、提升自我的重要环节来抓。
3．加大宣传力度，重在示范引领。要把宣传工作贯穿活动始终，大力宣传候选者事迹，努力扩大活动影响，营造全社会关注、支持、参与志愿活动的浓厚氛围。各级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开展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、基本条件、基本规则和方法步骤，激发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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